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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员的讨论文件1

第四编.法院的组织和组成

4.1 与可能影晌法院运作的情况有关的规则

免职和纪律措施

4. 1. 1 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渎职行为的定义

在《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规定的情况和保证下，法宫、检察官、副检察
官、书记官怯或副书记官提应被免职 2

1. 严重不当行为

为《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1 项的目的"严重不当行为"系指以下行为:

(a) 执行公务时开展与职责不符的活动和严重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法院的正
当审判工作或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例如:

•) 泄露一人员因履行其职责时所获得的事实或资料，从而对审讯程序或

对任何人造成严重影响，或泄露关于待审事项的事实或资料;

本文件尚待进一步讨论，本文件不影响各国代表的立场;非正式协商会议仅讨论
本文件的 .U.l 、 4. 1. 2 、 4. 1.3和 4. 1.4 部分.

2 本段是否需要于案文其余部分制订后再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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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隐瞒可能导致其免职的资料和情节;

白 槛用司法职权，以向当局、官员或专业人员谋取不当的有利待遇;

(b) 非执行公务时，严重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法院信誉的极其恶劣的行为，无论
是刑事或其他性质的行为;

2. 严重渎职行为

为《规约》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1 项的目的，严重玩忽职守或明知地违背职守的行为
构成"严重读职行为"例如 .3

(均 不遵守请求免除职责的义务，明知在法律上有理由这样做;

(b) 一再无理拖延案件的起诉、审理或判决，或行使的任何司法权力;

4.1.2 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定义

在《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页。所规定的情况和保证下，法官、检察官、副检察
官、书记宫长或副书记官长应受纪律处分。 4

为《规约》第四十七条的目的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系指以下行为:

(a) 执行公务时，损害或可能损害法院的正当审判工作或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

例如:

(• 干预本规则所指人员履行其职责;

。 一再不遵守或无视分庭庭长或法院院长为雇行其合法权力而提出的
要求;

日 法官明知或应知法院的书记官长和其他官员严重渎职，却不对其实
施纪律措施;

(b) 非执行公务时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法院信誉的程度较轻的行为。

4. 1.3 控诉的受理

为第四十六条第(→款和第四十七条的目的，对按照这些规则被称为严重不当行为、

严重渎职行为或程度较轻行为所作任何的控诉均应载述所据理由、控诉人的身份和

任何现有的相关证据e 控诉应予保密。

所有控诉应转交院长，院长也可以自行提起诉讼，并按照法院规定搁置匿名控诉或显

然毫无根据的控诉，并将其他控诉转交主管机构 E 应按照法院规定以自动轮调方式
任命一名或多名法官协助院长执行工作。 5 、 6

4 

有些代表团认为，案文所述的例子须予重新审议。

本段是否需要将于案文其余部分制订后再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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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 程序

1. 关于辩护权的共同条款7

考虑适用第四十六条免除职务或适用第四十七条采取纪律措施时，应以书面通

知有关的人员.

有关的人员应有充分机会提出和收取证据，并作出书面陈述:

(时涉及副检察宫时，陈述应向检察官提出;

(b)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应向专门为此目的召开的全体会议提出.

有关的人员也应有充分机会回答向其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本条规定的程序中，

他可以由一名律师代表-

2. 要求免职的程序

(功法官

(→在根据规则 X[该条规则是关于提出和收取证据的机会作出陈述，等等]

召开会议后的一个月内，应举行另一次本法院全体会议，就是否建议缔

约国大会罢免该法官的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在上述期间内没有己安排
的全体会议，则应专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以进行表决... . 

0 如果建议不获通过，应将其递交主席团主席.

臼

选择 1

在适用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决定不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可以依照《规约》第四
十七条，决定有关法官犯有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并对其施行纪律处分。

选择 2

如果法官决定不向大会提出免职的建议，他们可在适用情况下将案件递交纪律
分庭审理.

(b) 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

有些代表团认为，案文应包括这样的用词:检察官应负责审理针对副检察官的任何控诉，

院长不应负责审理针对检察官的控诉.有些代表还建议，应分清对严重不当行为/严重渎职行

为(第四十六条)的控诉与对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第四十七条)的控诉.

6 有些代表团偏向于下面的用词关于法院的一般运作、特别关于法官行为的任何控诉
应于一月内由负责报告的法官提出报告.该名法官在经过询问后可建议法院院长立即提起控

诉，或立即采取纪律措施.如果采取纪律措施，应将由此产生的任何决定通知控诉人，并可作出

陈述

有些代表团建议必须分清对严重不当行为/严重渎职行为(第四十六条)的控诉与对程度

较轻的不当行为(第四十七条)的控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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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根据规则 X[该条规则是关于提出和收取证据的机会、作出陈述，等

等]召开会议后的一个月内，应举行另一次本法院全体会议，就是否应将

该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免职的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在上述期间内没

有己安排的全体会议，则应专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以进行表决。

口 院长应向主席团主席书面通报表决结果。

臼

选择 1

在适用情况下，法官可以依照第四十七条决定有关书记宫长和副书记官长抱有
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并对其施行纪律处分.

选择 2

如果法官依照第四十七条决定书记宫长和副书记官长犯有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

他们可于适用情况下将案件递交纪律分庭审理。

(c) 副检察官

(一) 检察官应于决定是否建议缔约国大会罢免副检察宫的职务之前确保编

制规则 X[该条规则是关于提出和收取证据的充分机会、作出陈述，等

等o ] 

口 检察官长应依照次规则(x)[将其决定告知主席团主席。]

臼

选择一

在适用的情况下，检察官应可依照第四十七条决定有关副检察官犯有严重程度
较轻的不当行为并对其采取纪律处分.

选择二

如果检察官依照第四十七条决定有关副检察官犯有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
在适用的情况下，可将此案交由纪律分庭处理。

注:本条只适用于副检察宫、鉴于检察官的免职纯属缔约国大会处理的问题，因
此大会应建立一个处理此事项的程序机制。

(d) 检察官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有一条单独的规则，为缔约国大会提供免除检察官职责的准
则。

E 处分

l. 免职

一经宣告，免职将立即生效。有关人员就终止属于法院，包括他正在参与的审理
中的案件。这一人员在将来也不得被选举或任命重新参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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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纪律处分

可以采取的纪律处分包括:

[3. 时限

(• 谴责;或

(斗 [停职，期限不超过[(X)][6]个月，包括同期停薪]~或

臼罚款，款额不得超过法院对有关人员支付的[六个月 1薪金. [纪律分庭
可以决定是否允许分期缴付罚款. ] 

严重不当行为的处分应在两年后失效;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处分应在一

年后失效.时限应从处分裁决生效后的第二天起开始计算. ]缔约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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